
语言学社督察院会议记录

第七届督察院第十九次会议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会议时间：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十九时整

会议地点： 语言学社督察院会议室

主 持 人： 督察院院长　 沈知行

记 录 人： 督察院书记处书记　 闻笙

一、出席情况

应到督察委员十六名，实到十三名，缺席三名，达法定人数。

出席（十三名）：

沈知行（高三民选，督察院院长）

韩慕白（高三民选，审计部主任）

章怀瑾（高三民选，法治委员会召集人）

苏怀民（高三民选）

罗砚秋（高二民选，纪检部主任）

江予安（高二民选，政风部主任）

卫 昭（高二民选）

温 序（高一民选）

路嘉树（高一民选）

葛维桢（特任，校学生会推荐，涉外委员会召集人）

梅子衿（特任，校学生会推荐）

邹明哲（特任，社长推荐）

项一鸣（特任，社长推荐）

缺席（三名）：

何之洲（高一民选，事假）

殷小满（高一民选，病假）

田牧（高二民选，事假）。

三人均已于会前告知书记处并陈明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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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持人开会

沈知行：现到会十三名委员，已逾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依《督察院组织法》第

十二条，本次会议达法定人数，宣布开会。本次会议拟议四项议事事项，另有部

门工作报告二件。在进入议程前，先行明确一项程序：本院《组织法》第十二条

规定“涉及重大事项，须经三分之二以上督察委员同意”，惟未载明系全体抑或出

席。请法治委员会先作说明。

章怀瑾：本条文确有歧义。然参照本院历次惯例，以及社员会议各表决条款

「全体出席代表」之通行表述，本院向来以“出席委员之三分之二”为重大事项之

门槛。今日出席十三人，则重大事项需九票及以上方为通过，普通事项需七票及

以上。建议本次会议沿用此惯例，并请记录在案，俟日后修法时一并厘清。

沈知行：无异议者，即依此办理。（全体无异议）

三、确认上次会议记录

书记处宣读第十八次会议记录要点。卫昭就上次“关于选举委员会经费抽查”

一项之表述提出更正，指原记录漏记其保留意见。书记处当场补正。记录经全体

确认无误，由院长与书记共同签署。

四、部门工作报告

（一）审计部报告：社团管理委员会第二季度经费抽查

韩慕白：审计部依《督察院组织法》第二条行使监督财政收支之职权，并配

合社员会议监督委员会之关切，于本月对社团管理委员会本季经费进行抽查。现

报告如下。

第一，活动部三月“春季语音工作坊”一笔支出，凭证与请款单金额不符，差

额人民币四十一元，无对应发票。

第二，外交部一笔“对外联络招待”支出，由主席本人签批，未经社团管理

会议讨论，亦未见用途明细。

第三，档案部所存之社团管理会议纪要，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

四条本“非必要不得公开”，故审计部仅得就财政部分核对，无法据会议内容判断

该两笔支出之实质动机。

须特别说明，上述均为“形式上之瑕疵”。账目记载不规范、流程不完备，是

事实；但据现有材料，尚不足以认定主席“以公职谋取私利”或“挪用资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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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财政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所禁之情形）。换

言之，有疑点，无实据。审计部建议：其一，函请财政委员会就该两笔支出补充

核销说明；其二，本季持续监督，不就动机遽下结论。

（二）纪检部报告

罗砚秋：纪检部接获两件检举，均指向主席财政问题。一件检举人于本月十

日撤回，称“系据传闻，并无亲见”；另一件检举人拒绝具名，亦未提供任何凭证。

依本部调查，目前无任何可据以移送之实质证据。

我须坦白一点，本届社员会议已表决删去《组织法》第十三条，本院已不再

具有“暂时性强制措施”之权。既不能停主席之权，亦不能强制其就问讯出具书

面详细回复。故本部之调查，全赖各机关之配合与检举人之诚信。配合不来、检

举不实，调查即难为继。这是制度的现状，请诸位委员心中有数。

五、议事事项

第一案：关于社团管理委员会主席财政疑云之处置

沈知行：综合两部报告，疑点存而实据缺。本案请诸位充分讨论。可选之处

置，约有数途：一为继续监督、不另作为；二为若日后取得实据，移送仲裁团裁

决；三为依《社团纲领》第三十七条，由本院提出对社团管理委员会之不信任动

议。请发言。

温 序：我先说。账目对不上、招待费一个人说了算还没明细，这已经是问

题了。我们等到有实据那一天，黄花菜都凉了。社员会议下周本来就要审不信任

动议，我主张本院也提一份，至少表个态，让大家看到督察院不是摆设。

邹明哲：我反对，而且反对得很彻底。第一，温委员，你说的全是“问题”，

没有一条是“罪证”。四十一块钱的差额、一笔没开会讨论的招待费，这要是就能

掀翻一届社管会，那以后哪个主席敢办事？第二，本院章程白纸黑字——督察委

员“应保持中立，不得受党派或个人利益驱使”（《组织法》第十四条）。下周社员

会议那边由反对派联署的不信任动议正闹着，本院这时候跟上去提一份，外面会

怎么看？会看成督察院给某一派站台。这不是监督，这是选边。

卫 昭：邹委员，“中立”不等于不作为。主席的招待费一个人签批、不上会、

无明细，这恰恰是《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要求回避与公开的反面。你

把每一次追问都说成站台，那督察院干脆改名叫“社管会公关部”算了。

沈知行：请通过主持人发言，不要直接交锋。卫委员请继续，邹委员稍后我

给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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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昭：我的主张是两条：其一，正式行文，请主席就这两笔支出限期书面

说明；其二，如说明不能服众，再议移送仲裁团或提不信任动议。我不主张今天

就提动议，但我反对今天就“翻篇”。

江予安：政风部说两句。我提醒诸位无罪推定与程序正义。账目瑕疵与贪腐

是两件事，把前者当后者来办，伤的是整个社团的政风。还有一点要纠正卫委员。

我们请主席限期书面说明可以，但不能强制。第十三条删了，强制性书面回复的

权力就没了。我们能发函、能请，不能命令。措辞上务必是“函请”而非勒令，否

则本院自己就越了权，反倒可能被告到仲裁团去。

章怀瑾：法治委员会作三点法律分析，请记录完整。

第一，关于移送仲裁团。须有可裁之事实。现无实据，贸然移送，仲裁团亦

只能不受理或裁决不成立，徒耗本院公信。此途今日不通。

第二，关于不信任动议之性质与权限。社团纲领第三十七条确赋本院提出不

信任动议之权，此为政治问责，不以有罪为前提，与纪律调查是两条轨道。但请

诸位注意一处法律空隙：《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只写明“社员会议

提出”“半数以上代表表决通过即去职”之程序，并未规定本院所提之动议如何表

决。依体系解释，本院纵然提出，仍须移交社员会议，由代表表决——本院自身

无从使社管会去职。故所谓“本院提不信任动议”，实质是把本院的判断递到社员

会议门口，最终仍由代表定夺。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请诸位务必听完再投票——不信任动议的第二顺

位后果。依《社团管理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一：不信任动议一旦成立，社管

会须于十四日内重组；重组期间，职权由原社管会暂行，惟“主席一职由社长代

行”。再看任期：本届社管会今年四月方才就任，剩余任期远逾六个月，故依同条，

重组后将重新计算一届全新的一年任期。两条合起来意味着什么？——倘若动议

通过，结果不是扳倒主席，而是：社长名正言顺地直接代行主席之职，并在十四

日后获得一届从头计算、为期一年的崭新社管会。诸位若以为提动议是打击行政

权，恰恰相反，它可能是把行政权一次性交还到社长手里，且把钟拨回了零点。

（会场短暂静默）

葛维桢：我作为校学生会推荐之特任委员，受推荐而就任，但依《语言学社

与永川中学关系条例》第十六条，履职独立，不受学生会指令——这一点先声明，

免得有人又说我替谁说话。我同意章召集人。本院的价值，不在于谁喊得响，在

于谁看得远。温委员的热情我理解，但表个态是政治姿态，不是监督职能。本院

一旦被人读作某派的工具，将来我们再查谁、再说什么，分量都要打折。中立不

是软弱，是本院最贵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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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衿：补一句操作层面的。就算我们今天什么决议都做了，也别忘了《组

织法》第十二条——人事、重大事项是一回事，本案这种处置方针属不属于重大

事项？我倾向认为移送仲裁团、提不信任动议是重大事项，需九票；而继续监督

并函请说明属常规监督作为，过半数即可。请主持人裁定门槛，免得投完了又争

程序。

沈知行：采梅委员之见，并经法治委员会确认：凡涉移送仲裁团或提不信任

动议者，按重大事项处理，需九票；继续监督、函请说明按普通事项，需七票。邹

委员，现在给你时间。

邹明哲：我把话收一收，但立场不变。我接受章召集人讲的后果分析——既

然提动议很可能反把社管会原样奉还社长、还重置任期，那连主张提动议的政治

理由都站不住了。我只坚持一条：本案到此为止，结案，别再无休止地持续监督一

个没有实据的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主席，被督察院挂在持续监督名册上半年，本

身就是一种处罚。

苏怀民：我折中。结案不妥，挂着不查也不妥。我支持卫委员与审计部的方

案：函请主席与财政委员会限期补充说明，设一个明确期限——比如十四日；期

满之后，本院依说明情况，要么撤销关注、明文还主席清白，要么视新材料另议。

给疑点一个了结的时限，对主席也是一种保护。

罗砚秋：纪检部赞成苏委员的限期了结。无限期的监督，对被查者不公，对

本院也是负担。

沈知行：讨论已较充分。归纳出两项可付表决之议案：

议案甲（普通事项，需七票）：本院不移送仲裁团、不提不信任动议；由

审计部牵头，行文函请社团管理委员会主席及财政委员会，于本决议作

成之日起十四日内，就本季两笔争议支出补充书面说明；并将审计部报

告及本决议要点，知会社员会议监督委员会。期满后由审计部复核，下

次会议续报。

议案乙（重大事项，需九票）：本院即向社员会议提出对社团管理委员会

之不信任动议。

先表决议案乙。依《纲领》第三条，采无记名投票。

【表决·议案乙】赞成 2，反对 9，弃权 2。未达九票，议案乙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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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序（补充发言）：我本想投赞成，听完章召集人讲的后果，我改投赞成又

觉得不对……我最后投了赞成，是想留个记录，说明有人主张过更进一步。但我

尊重结果。

沈知行：温委员之保留意见，记录在案。次表决议案甲。

【表决·议案甲】赞成 12，反对 0，弃权 1（邹明哲）。达七票，议案甲通过。

邹明哲：我弃权，理由已陈：我认为应当结案而非续查。请记录。

沈知行：照记。第一案处置：议案甲通过，依案执行。审计部牵头行文，限

期十四日，下次会议复核续报。

第二案：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之选举

沈知行：依社团纲领第四十二条及《财政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财政委员

会主任委员由本院会议选举产生。上届主任委员任期将届，须改选。请提名。

韩慕白：我提名祝行远。祝曾任第六届财政委员一年，任内未被免职、未经

仲裁团判决有罪，符合《财政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第（一）款。

罗砚秋：我提名本院委员田牧——噢，田委员今日请假。那我改提名其本人

愿意之候选人……

章怀瑾：提醒一点，依社团纲领第五十四条，督察委员不得兼任社团内其他

机关公职。若提名现任督察委员，其当选后须先卸任督察委员方得就任财委会主

任，且其席位依《组织法》第七条递补。提名现任委员并非不可，但程序上要走

这一道。

罗砚秋：明白。那我改提名乐怀安。乐曾任第五届、第六届督察委员，连任

期间清白，符合第四条第（二）款，且现已非在任公职，无兼任之碍。

沈知行：现有候选人二名：祝行远、乐怀安。二人是否在场陈述政见？

（祝行远列席，作三分钟陈述。记要点如下：强化各机关经费核销之时效，推

动季度财报公开化，主张对政党自有账户依《政党组织法》第十五条加强抽查。

乐怀安提交书面政见，由书记处宣读。记要点如下：重建预算编制流程，设

立各机关经费负面清单，并主张财政委员会与本院审计部建立常态对接。）

章怀瑾：二人资格，法治委员会均已核对，皆合《财政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

之要件。请付表决。本案为人事案，依惯例采无记名投票，过半数（七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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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财委会主任委员】祝行远 5，乐怀安 8。乐怀安得票过半，当选第

七届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沈知行：宣布乐怀安当选。书记处行文通知本人及相关机关，依《财政委员

会组织法》就任，并由其依法任命财政委员。

第三案：仲裁委员之推荐递补

沈知行：本院依《仲裁团组织法》第四条第（三）款，得推荐两名仲裁委员。

其中一席因原委员上月辞职而出缺，依同法第十九条，须依原产生方式于三十日

内完成递补。今日须推荐递补人选一名。

章怀瑾：先厘清本院此项权力之分量，请诸位留意：《仲裁团组织法》第四条，

社长所荐两席“并经社员会议表决通过”，而本院所荐两席，条文仅书“督察院推

荐两名委员”，未设社员会议表决之关卡。换言之，本院之推荐，依文义可直接生

效，无须他机关追认。此权不小，提名务必审慎。

提名要件见同法第五条：一年内未被弹劾或罢免；对纲领及法规有深入见解。

另第八条：仲裁委员不得兼任党内、社团内、校内其他公职，且应祛除政治色彩。

苏怀民：我提名郁文澜。郁通晓本社法制，去岁曾就纲领庭关于社团管理委

员会某条例之合宪性审查案撰文评析，见解为社内所重；现无任何公职，党籍栏

为无党籍。

葛维桢：我不反对郁文澜之学识，但要追问一句——「祛除政治色彩」不只

看现在有无党籍，也看其言论是否有明显倾向。郁的那篇评析，立场偏向限缩行

政权，会不会带进仲裁庭？我们荐的是法官，不是辩士。

苏怀民：评析一部条例之合宪与否，是学理判断，不是党派表态。况且仲裁委

员就任后另有回避之制（《仲裁团组织法》第十一条、《纲领审查法》第十八条），

个案利害关系自当回避。以一篇学术评析否定其资格，标准未免过苛。

章怀瑾：苏委员所言合于法理。学术见解与政治色彩，须分别看待；真有具体

利害，回避制度自会处理。法治委员会认为郁文澜符合第五条、第八条之要件。葛

委员之顾虑，建议记录在案，作为本院推荐时之审议过程，亦昭示本院并非草率。

葛维桢：我接受。顾虑记录在案即可，我不阻挠提名。

沈知行：本案属本院重大人事推荐，依梅委员前议之标准，按重大事项处理，

需九票。付表决，无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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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仲裁委员推荐】赞成 11，反对 0，弃权 2。达九票，推荐郁文澜通过。

沈知行：本院推荐郁文澜递补出缺之仲裁委员席。书记处依《仲裁团组织法》

第十九条行文仲裁团，三十日内完成递补，递补委员任期至本次改选届满为止。

第四案：语研院研究员选拔考试监督员之委派

沈知行：语研院下届研究员选拔考试将于下月举行。依《语研院组织法》第

六条，选拔考试受本院监督；又依《竞赛法》第十五条及《公职人员选举与罢免

法》第二十三条等相关规定，试卷运送、考场、开票等环节，本院应委派监督员、

监察员。请政风部拟派。

江予安：政风部拟派如下：试卷运送监督一名，由本部委员一人随车全程录

像；考场监察员二名，分驻两试场；评卷环节，因采匿名制度（《语研院组织法》

第六条、《竞赛法》第二十条），本院监督员不接触考生身份信息，仅监督程序之

封闭与流程之合规。人选拟由政风部于会后报院长指派，于本院驻语研院督察室

（《组织法》第十六条）框架下履职。

章怀瑾：补充一句权限边界：本院监督「程序」，不介入「学术判断」。命题、

评分之学术内容，依《语研院组织法》第三条保持学术独立，本院不得置喙。监

督员务必守住这条线。

沈知行：无异议者，照案通过，人选授权院长依政风部之拟报指派。（全体无

异议，通过）

六、临时动议

邹明哲：我提一项临时动议——依《督察院组织法》第十一条，对院长沈知

行提出不信任动议。理由：本院在第一案上一再「持续监督」无实据之人，主持

人未能果断结案，使本院沦为搅扰行政之工具。

沈知行：依《组织法》第十一条，提出对院长之不信任动议，须先获四分之一

以上督察委员连署，即十六人之四分之一、不少于四名。请问有几位委员连署？

邹明哲：我，邹明哲。

项一鸣：我连署。

（停顿。无其他委员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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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行：连署二名，未达四名之门槛。依《组织法》第十一条，本动议未能

成立，不付表决。邹委员之动议及连署情况，记录在案。

邹明哲：记录在案即可。我把话留在这里：今日诸位的「稳」，他日莫成了「拖」。

沈知行：诤言收下。一并记录。

七、散会

沈知行：四项议事事项及部门报告均已处理完毕，临时动议已作处置。本次

会议决议如下，请书记处复核：

第一案：通过议案甲——不移送、不提不信任动议；审计部牵头限期十

四日函请说明，知会社员会议监督委员会，下次会议续报。

第二案：乐怀安当选第七届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三案：推荐郁文澜递补出缺之仲裁委员席，行文仲裁团。

第四案：语研院选拔考试监督员委派照案通过，人选授权院长指派。

临时动议：对院长之不信任动议因连署不足，未成立。

无补充意见者，宣布散会。时二十一时四十分。

本记录由督察院书记处记录，经全体出席委员于下次会议确认后，由院长沈知行与书记闻笙共同签署，付托

社团管理委员会档案部保存，保存期不少于三年。

院长（签署）：

沈知行

记录（签署）：

闻　 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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